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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了香港特
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 2014 年 7
月 15 日提交的《关于香港特别行政
区 2017 年行政长官及 2016 年立法
会产生办法是否需要修改的报告》，
并在审议中充分考虑了香港社会的
有关意见和建议。

会议指出，2007 年 12 月 29 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
别行政区 2012 年行政长官和立法
会产生办法及有关普选问题的决
定》规定，2017 年香港特别行政区
第五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可以实行由
普选产生的办法；在行政长官实行
普选前的适当时候，行政长官须按
照香港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和《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
的解释》，就行政长官产生办法的修
改问题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提出报告，由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确定。2013年12月4
日至 2014 年 5 月 3 日，香港特别行
政区政府就 2017 年行政长官产生
办法和 2016 年立法会产生办法进
行了广泛、深入的公众咨询。咨询
过程中，香港社会普遍希望 2017 年
实现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并就行
政长官普选办法必须符合香港基本
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行
政长官必须由爱国爱港人士担任等
重要原则形成了广泛共识。对于
2017 年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和 2016
年立法会产生办法，香港社会提出
了各种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就 2017
年行政长官和 2016 年立法会产生
办法修改问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
出报告。会议认为，行政长官的报
告符合香港基本法、全国人大常委
会关于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和
附件二第三条的解释以及全国人大
常委会有关决定的要求，全面、客观
地反映了公众咨询的情况，是一个
积极、负责、务实的报告。

会议认为，实行行政长官普选，
是香港民主发展的历史性进步，也是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重大变
革，关系到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关系
到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必须
审慎、稳步推进。香港特别行政区行
政长官普选源于香港基本法第四十
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即“行政长官的
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
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
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
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
的目标。”制定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必

须严格遵循香港基本法有关规定，符
合“一国两制”的原则，符合香港特别
行政区的法律地位，兼顾社会各阶层
的利益，体现均衡参与，有利于资本
主义经济发展，循序渐进地发展适合
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鉴于香
港社会对如何落实香港基本法有关
行政长官普选的规定存在较大争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正确实施香港基
本法和决定行政长官产生办法负有
宪制责任，有必要就行政长官普选办
法的一些核心问题作出规定，以促进
香港社会凝聚共识，依法顺利实现行
政长官普选。

会议认为，按照香港基本法的
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既
要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也要对
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必须坚持行政
长官由爱国爱港人士担任的原则。
这是“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基本要
求，是行政长官的法律地位和重要
职责所决定的，是保持香港长期繁
荣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
利益的客观需要。行政长官普选办
法必须为此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

会议认为，2012 年香港特别行
政区第五届立法会产生办法经过修
改后，已经向扩大民主的方向迈出
了重大步伐。香港基本法附件二规
定的现行立法会产生办法和表决程
序不作修改，2016 年第六届立法会
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继续适用现行
规定，符合循序渐进地发展适合香
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的原则，符
合香港社会的多数意见，也有利于
香港社会各界集中精力优先处理行
政长官普选问题，从而为行政长官

实行普选后实现立法会全部议员由
普选产生的目标创造条件。

鉴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基本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
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
和附件二第三条的解释》和《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
别行政区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
产生办法及有关普选问题的决定》的
有关规定，决定如下：

一、从 2017 年开始，香港特别
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可以实行由普
选产生的办法。

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选举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时：

（一）须组成一个有广泛代表性
的提名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的人
数、构成和委员产生办法按照第四
任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人数、构
成和委员产生办法而规定。

（二）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
名产生二至三名行政长官候选人。
每名候选人均须获得提名委员会全
体委员半数以上的支持。

（三）香港特别行政区合资格选
民均有行政长官选举权，依法从行
政长官候选人中选出一名行政长官
人选。

（四）行政长官人选经普选产生
后，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三、行政长官普选的具体办法
依照法定程序通过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
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
产生办法》予以规定。修改法案及

其修正案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根据香港基本法和本决定的规定，
向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提出，经
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
过，行政长官同意，报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四、如行政长官普选的具体办
法未能经法定程序获得通过，行政
长官的选举继续适用上一任行政长
官的产生办法。

五、香港基本法附件二关于立
法会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的现行规
定不作修改，2016 年香港特别行政
区第六届立法会产生办法和表决程
序，继续适用第五届立法会产生办
法和法案、议案表决程序。在行政
长官由普选产生以后，香港特别行
政区立法会的选举可以实行全部议
员由普选产生的办法。在立法会实
行普选前的适当时候，由普选产生
的行政长官按照香港基本法的有关
规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和
附件二第三条的解释》，就立法会产
生办法的修改问题向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报告，由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

会议强调，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方针政策，严格按照香港基本法办
事，稳步推进 2017 年行政长官由普
选产生，是中央的一贯立场。希望香
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各界
依照香港基本法和本决定的规定，共
同努力，达至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的
目标。 （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普选问题和 2016 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

（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据新华社香港8月31日电 （记
者 谢希语）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
长官梁振英 31 日在特区政府总部
会见传媒时表示，特区行政会议官
守及非官守成员支持全国人大常委
会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
2016 年立法会产生办法所作出的
决定。

梁振英在《决定》通过后会见传
媒，他表示，他和特区政府将努力做
好后续工作，实现全港五百多万合
资格选民一人一票选出行政长官的
民主目标。《决定》已经为 2017 年普
选行政长官的具体方案定下框架，
特区政府会尽快启动第二轮公众咨
询，并于明年首季向立法会提交修
改基本法附件一的修正案。

梁振英说，根据“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按照基
本法和人大的有关决定发展民主，
是香港人的共同愿望，香港人一人
一票普选行政长官，不仅是香港的
重大跨越，也是国家的历史大事。
他说，“只要大家愿意，2017 年选举
行政长官，香港大部分市民，即五百
多万合资格选民，就不再是旁观
者。”

梁振英还强调，今日人大常委

会的决定并不是最后一步，因为要
修改行政长官产生办法，还必须得
到三分之二的立法会议员通过，因
此，要成功如期在 2017 年落实行政
长官普选，要让香港市民人手一票，

“仍然有一定难度”。如果不能争取
到三分之二的立法会议员支持，
2017 年的行政长官选举办法就只
有原地踏步，五百多万本来可以投
票的香港人就会失去投票权。

梁振英表示，在不同的方案之
间，香港人最大和最重要的共识，就
是让香港市民在 2017 年历史性地
行使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的权
利，让香港政制发展向前踏出一大
步。“香港的政制发展不能停顿，香
港的繁荣稳定不能倒退，我呼吁全
港市民，包括全体立法会议员，不分
党派，都要齐心一意，落实普选，推
动民主。”

梁振英还强调，这是香港第一
次、历史性地能够以一人一票的方
式选举产生自己的行政长官，希望
广大市民珍惜这一权利。他同时还
呼吁以和平、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
自己的意见，强调任何违法、破坏香
港繁荣稳定的行为都不会得到大多
数市民的支持。

梁振英：

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
梁振英：

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

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这是出席人员在表决后鼓掌。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31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 31 日签署了第十二、
第十三和第十四号主席令。

第十二号主席令：《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
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决定》已由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4 年 8 月 31 日通过，现予公布，
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第十三号主席令：《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决定》已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于 2014 年 8 月 31 日通过，现予公
布，自2014年12月1日起施行。

第十四号主席令：《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
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五部法律的
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次会议于 2014 年 8 月 31 日通过，
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习近平签署三个主席令

新华社澳门 8 月 31 日电 （记
者 刘畅 刘冬杰） 澳门特别行政区
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 31 日举行，
400 名选举委员会委员中有 1 人请
假，有 396 名选委到场投票。崔世
安以 380 票当选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四任行政长官人选。

据澳门行政长官选举法规定，
须有全体选委会委员的三分之二到

场投票选举方为有效；候选人获得
到场选委半数以上票数，即可当选。

根据澳门基本法规定，澳门特
区行政长官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
的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依法选出，
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任期 5 年。
根据修订后的澳门特区《行政长官
选举法》，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选举委
员会由原来的300人增加至400人。

崔世安高票当选澳门特首

新华社北京 8月 31日电 国务
院港澳办新闻发言人就澳门特别行
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接受了新
华社记者采访。

该新闻发言人表示，国务院港澳
办对崔世安先生当选为澳门特别行政

区第四任行政长官人选表示祝贺。此
次选举是按照基本法和澳门特区的
有关选举法律进行的，充分体现了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中央政府将
在收到特区政府关于选举情况的正
式报告后，依法履行任命程序。

国务院港澳办：

特首选举公开公平公正

8月31日，崔世安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 摄

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巴音朝鲁同志任吉林省
委书记；王儒林同志不再担任吉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巴音朝鲁任吉林省委书记

8 月
31 日，全
国人大常
委会就香
港特别行
政区行政
长官普选
问 题 和

2016 年立法会产生办法作出决定，
明确了行政长官普选的原则和制度
框架。决定明确，从 2017 年开始，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可以实行
由普选产生的办法，在实行行政长
官普选时，须组成一个有广泛代表
性的提名委员会，按照民主程序产
生2至3名行政长官候选人，每名候
选人均须获得提名委员会全体委员
半数以上的支持。这既是一项重大
法律决定，也是一项重大政治决断，
体现了中央落实香港行政长官普选
的坚定立场，有利于香港更好地凝
聚社会共识、达成普选目标，走好香
港政制发展的关键一步。

任何国家和地区实行普选，都

是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香港特别
行政区也不例外。按照我国宪法的
规定，对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包
括政治体制，中央有决定权。按照
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对行政长官产
生办法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修改，
中央有决定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在
作出决定时，全面考虑了“一国两
制”的根本宗旨和基本法的有关规
定，高度重视并充分考虑了香港社
会各界就行政长官普选问题提出的
有关意见和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
的有关决定符合基本法和香港实际
情况，是人大常委会履行基本法规
定职责而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决
定，决定内容合法、合情、合理。

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行政长官
普选，也是香港回归以来最重大的政
治问题，关系到“一国两制”方针的正
确实施，关系到国家主权、安全和发
展利益，关系到香港的长期繁荣稳
定。决定有关行政长官普选制度核
心问题的规定，充分考虑了香港的实
际情况，兼顾了香港社会各阶层的利

益，体现了均衡参与的原则；决定规
定香港合资格选民人人有权直接参
与选举行政长官，体现了选举权普及
而平等的原则，是香港民主发展的历
史性进步。可以说，2017 年如期落
实行政长官普选，体现着中央和特别
行政区政府的一贯立场，也代表着香
港社会的主流民意。

一段时间以来，香港社会关于
行政长官普选问题的争议激烈，表
面上是制度之争、规则之争，实质
上是政治问题。这个政治问题的
核心就是：要不要遵守香港基本
法，要不要坚持爱国爱港者治港的
界线和标准。如果是制度规则之
争，香港基本法已经订立了基本的
制度和规则，应当不难达成一致。
但现实情况却是，一些人要求在基
本法之外另搞一套所谓的普选办
法，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就不
是“真普选”，就不符合所谓的“国
际标准”，有些人甚至为了一己之
私骑劫香港民意，不惜破坏香港法
治传统和社会秩序，损害香港同胞

福祉和国家民族利益。其目的，就
是要扮演搅局者和麻烦制造者的
角色；其实质，无非是想把香港变
成“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
不能允许与中央对抗的人担任行
政长官，这是基本法的根本要求。
守住这条底线，不只是为了国家安
全和利益，从根本上讲，也是为了
维护香港利益，维护广大香港同
胞、投资者的根本利益。

香港政制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关
键阶段。落实普选行政长官后，香
港特区所有合资格选民可以在香港
历史上首次投出庄严一票，选出行
政长官，领导香港社会、经济向前发
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指引
下，在爱国爱港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全面贯彻落实“一国两制”和香港基
本法，共同推动香港民主发展迈出
历史性一步，这是中央政府的诚意
所在，是全国人民的希望所在，更是
香港社会的根本利益和主流民意所
在。 （载9月1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走好香港政制发展的关键一步


